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年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約僱人員五等甄選簡章及報名表
1、 依據「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」辦理。
2、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
3、 甄選員額、資格條件及甄選方式
	甄選類科
	約僱人員五等

	甄選員額
	1人（依成績擇優錄取）
	備取員額
	數名（備取人員視實際業務狀況，依甄選成績遞補）

	資格條件

(經歷、專長) 
	符合以下資格者：

一、大學以上畢業。
二、天文、物理、地球科學等相關科系或具備天文相關研究經歷。

三、具有辦理天文教育、天文觀測活動等3年以上實務經驗者(檢具服務  

    單位證明文件)。
檢附之資格證明文件影本，如有偽造、變造、假借、冒用等情事，一經查明，不得應試，已錄取者，撤銷錄取資格。

	工作項目
	一、天文儀器操作、觀測紀錄與分析。
二、天文課程設計。
三、天文科學教育推廣。
四、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	服務地點
	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(南瀛天文教育園區)
地址: 74250臺南市大內區曲溪里34-2號

	甄選方式
	一、報名者經審查資格符合者，通知參加口試，不符者恕不通知。
二、口試評分標準及項目:：

  （一）專業知能（30分）。

  （二）表達能力（30分）。

  （三）反應能力（30分）。

  （四）儀容態度（10分）。

	備註
	1、 報名資料倘有不符者，將列為不合格件，所送資料恕不退件。

2、 具相關專長者，請檢附相關證照、證明。

3、 報名者所檢附相關證照如經查明為偽造者，將取消報名或錄取資格，並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4、 工作項目未詳盡者，悉依契約訂定辦理。
5、 經徵選錄取後，試用期為三個月，試用期間表現不佳者本館得保留予以解職之權利。
6、 退休再任者之工作酬勞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規定辦理。


4、 公告時間、網站：

1、 公告時間：101年8月13日至101年8月19日止。

2、 公告網站：臺南市政府徵才公告專欄
伍、報名日期及手續：

1、 報名日期：自101年8月13日至101年8月19日止(以郵戳為憑)。
2、 報名手續：

(1) 親自報名或通訊報名，資料請於101年8月19日(以郵戳為憑)前送達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。送件地址： 74250臺南市大內區曲溪里34-2號。
(2) 報名時應檢附下列證件（請檢附以下證件影本(A4格式)，並依順序裝訂俾利審查）：

1、 報名表乙份(附件中下載)。

2、 國民身分證影本乙份。

3、 自傳(請以word標楷體14號字直式橫書A4格式電腦繕打)乙份。

4、 最高學歷證件畢業證書影本乙份。

5、 相關證照、證明等影本乙份。

以上資料請於101年8月19日前掛號逕寄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。送件地址： 74250臺南市大內區曲溪里34-2號，信封外請註明應徵「101年度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約僱人員五等甄選」職務，本職缺擇符合資格者通知面試（其餘人員恕不通知，應徵資料亦不退件，如欲索回資料，請附回郵信封）。
(3) 報名甄選如有疑問，請洽「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-賴小姐」，聯絡電話：
            06-5761076#34。

陸、甄選日期及地點：
    日期:   另行個別通知 
    地點： 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(南瀛天文教育園區)(地址: 臺南市大內區曲溪里34-2號)。
柒、錄取公告：

    正取人員名單公告於臺南市政府全球資訊網「市府徵才公告」，正取人員無法依限報到服務者，取消錄取資格，由備取人員遞補，備取人員僅供本次正取人員未到之遞補。(達錄取標準者，列入備取候用名冊。)
捌、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101年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約僱人員五等甄選報名表
	姓 名
	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浮貼最近二吋半身脫帽相片

	
	
	
	
	

	性 別
	
	身分證字號 
	
	

	通訊處
	
	

	電話
	( H )       

(手機)
	婚姻狀況
	□ 已婚   □ 未婚

	緊急

聯絡人
	姓  名
	
	與甄選人關係
	

	
	電  話
	
	
	

	學 歷
	畢業學校：              科系：                畢業年月：

	相關證照證明或證書等字號
	

	專長
	

	經歷

(重要資料請詳填)
	服務機關或學校
	職稱
	起訖年月日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基本資料審核(由審核人員填寫)

	繳   驗   交   證   件
	審核結果
	備註

	1.國民身分證（影本乙份）
	□符合

□不符
	

	2.最高學歷證件畢業證書（影本乙份）
	□符合

□不符
	

	3.相關證照等文件（影本乙份）
	□符合

□不符
	

	4.自傳乙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符合

□不符
	

	※證件影印以A4紙張影印，請勿裁切。


審核人員核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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